
環境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
環部授研字第1135112258號

 

主　　旨：預告訂定「固態生質燃料中元素檢測方法（NIEA A311.01C）」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環境部。

二、訂定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9條第3項。

三、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國家環境研究院全球資訊網

（https://www.moenv.gov.tw/nera/C79C6CF22A0FE69D）「核心業務與研

究」／「檢測技術與方法」／「草案預告」網頁、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

開講（https://join.gov.tw/policies/）。

四、對於本公告内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60日内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國家環境研究院

（二）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3段260號

（三）電話：（03）4915818分機6607

（四）傳真：（03）4910419

（五）電子郵件：junhuei.fan@moenv.gov.tw

（六）聯絡人：范小姐

部　　長　彭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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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態生質燃料中元素檢測方法(NIEA A311.01C)

草案總說明

為執行固態生質燃料中元素含量檢測，爰引國際標準化組織所訂

方法(ISO 16968)，且考量檢測實務需求，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九

條第三項，擬具「固態生質燃料中元素檢測方法(NIEA A311.01C)」草
案，其要點如下：

一、 本方法適用於固態生質燃料中砷、鎘、鈷、鉻、銅、汞、錳、鉬、鎳、

鉛、銻、釩、鋅、硒、鉈、錫等元素檢測。

二、 本方法係將預處理好之固態生質燃料樣品加入適用於加熱爐或

加熱板塊材質之密閉容器中，使用硝酸、過氧化氫及氫氟酸以微

波消化裝置、加熱爐或加熱板塊進行樣品消化。消化液稀釋至適

當體積後，以石墨爐式原子吸收光譜儀(GFAA)、氫化物原子吸

收光譜儀(HGAA)、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CP-AES)、感

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 或冷蒸氣原子吸收光譜儀(CVAA)
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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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態生質燃料中元素檢測方法(NIEA A311.01C)草案

公 告 說 明

主旨：訂定「固態生質燃料中元素檢
測 方 法 (NIEA A311.01C) 草
案」，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三月十五日生效。

方法名稱及生效日期。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九條第
三項。

法源依據。

公告事項：方法內容詳如附件。 方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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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態生質燃料中元素檢測方法草案

NIEA A311.01C

一、方法概要

將預處理好之固態生質燃料樣品加入適用於加熱爐或加熱板塊材
質之密閉容器中，使用硝酸、過氧化氫及氫氟酸以微波消化裝置、加
熱爐或加熱板塊進行樣品消化。消化液稀釋至適當體積後，以石墨爐
式原子吸收光譜儀 (GFAA)、氫化物原子吸收光譜儀 (HGAA)、感應耦
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 (ICP-AES)、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ICP-MS) 或
冷蒸氣原子吸收光譜儀 (CVAA) 進行分析。

二、適用範圍

本方法適用於固態生質燃料中砷、鎘、鈷、鉻、銅、汞、錳、
鉬、鎳、鉛、銻、釩、鋅、硒、鉈、錫等元素檢測，惟需注意所選擇
之儀器分析方法，其方法偵測極限須可符合法規管制需求。

三、干擾

略

四、設備與材料

（一）加熱爐 (Heating oven) 或加熱板塊 (Heating block)：電阻式，加熱
溫度可達 220℃ 且準確度在 ± 10℃。

（二）微波消化裝置：實驗室用並具有溫度控制功能。

（三）樣品消化瓶：密閉式，一般為含氟聚合物材質製成。

（四）分析天平：可精稱至 1 mg。

（五）塑膠定量瓶。

五、試劑

檢測時使用之試劑除非另有說明，否則至少為分析試藥級。使用
之溶液，可依試藥配製比例製備所需使用體積。

（一）試劑水：電阻率≧ 18 MΩ-cm 之試劑水。

（二）氫氟酸 (HF)：40% (w/w)，特別留意氫氟酸會造成健康之危害。

（三）過氧化氫 (H2O2)：30% (w/w)。

（四）濃硝酸 (HNO3) 由： 65%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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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硼酸，4% (w/w)：溶解 4 g 硼酸 (H3BO3) 於試劑水中，使最終重
量為 100 g。

（六）標準儲備溶液 (Standard stock solution)：可購買附成分證明文件之
市售標準儲備溶液，或自行以超高純度之金屬或化合物（純度至
少為 99.99%）溶解配製而得。

（七）固態生質燃料參考物質：須為驗證參考物質(CRM)或標準參考物
質(SRM) 等級，附成分證明文件，可追溯至國家或國際標準。

（八）硫酸亞錫溶液：加 25 g 硫酸亞錫於 250 mL 0.25 M 硫酸溶液，此
為懸浮溶液，使用時應持續攪拌（或依照儀器製造廠商建議配
製）。

（九）氯化亞錫溶液：加 10 g 氯化亞錫於含 20 mL 濃鹽酸之試劑水
中，以試劑水稀釋至 100 mL（或依照儀器製造廠商建議配
製）。

六、採樣與保存

（一）樣品採集依據「固態生質燃料採樣方法 (NIEA A104.0)」（註1）
規定執行，所採集樣品須具代表性，採集之樣品以密封袋（或
桶）保存。

（二）潮濕樣品須於 24 小時內進行分析，或貯藏於 4 oC ± 2 oC，最長保
存期限 7 天，或者依「固態生質燃料中水分測定方法 (NIEA
A217.0)」七、（一）步驟進行預乾燥處理，乾燥或預乾燥後樣
品，保存於乾燥陰涼處，最長保存期限 180 天。保存期間若有真
菌（黴菌）出現或其他生物活性增加之跡象，則需立即分析樣
品。

七、步驟

（一）樣品消化前處理

1. 固態生質燃料樣品依「固態生質燃料中水分測定方法 (NIEA
A217.0)」七、（一）進行樣品預乾燥（視需要）、破碎及過篩
等前處理，使成粒徑小於 1 mm 之樣品。

2. 稱取粒徑小於 1 mm 之樣品 400 mg 至 500 mg，精稱至 1 mg，置
入消化瓶中。同時另取一份粒徑小於 1 mm 之樣品依「固態生
質燃料中水分測定方法 (NIEA A217.0) 」 檢測水分含量
(Mad(%))，或將粒徑小於 1 mm 之樣品保存在有效密封之小容器
中，直至進行水分含量測定。

3. 加入 2.5 mL 過氧化氫並靜置 1 分鐘至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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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入 5 mL 濃硝酸及 0.4 mL 氫氟酸。若樣品在不添加氫氟酸之
情形下，其測值與添加氫氟酸之測值相同，則可不添加氫氟
酸。若添加氫氟酸，則分析儀器應具抗腐蝕性，通常使用 ICP-
AES 或 ICP-MS 進行分析時，需改用抗氫氟酸之霧化器，但仍
須請儀器商針對氫氟酸之使用提供相關資訊。若分析儀器不具
抗腐蝕性，樣品可添加硼酸，使其與氫氟酸進行複合反應，惟
須特別注意硼酸純度。

5. 蓋上消化瓶蓋子，依使用設備設定加熱程式：

（1）加熱爐或加熱板塊（註2）：1 小時內，升溫至 220 oC，加
熱速率 3.33 oC/min，在 220 oC 維持加熱 1 小時。

（2）微波消化裝置（註3）：15 分鐘內升溫至 190 oC，在 190 oC
維持加熱 20 分鐘。

6. 冷卻後，將消化液置入定量瓶中，並以試劑水淋洗消化瓶壁並
將淋洗液轉移到定量瓶中，再以試劑水定容至適當體積（視使
用之分析儀器而定）。

（二）檢量線製備及樣品分析

1. 砷、鎘、鈷、鉻、銅、汞、錳、鉬、鎳、鉛、銻、硒、錫、
鈦、釩和鋅可使用 ICP-MS、ICP-AES 或 GFAA 檢測；砷及硒
可使用 HGAA 檢測；汞可使用 CVAA 檢測。

2. 檢量線製備

（1）使用 GFAA 檢測，請參見「石墨爐式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M113.0) 」七、（三）至七、（四）。

（2）使用 HGAA 檢測，請參見「水中硒檢測方法－批次式氫化
物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W340.5)」 七、（三）、「水中
硒檢測方法－自動化連續流動式氫化物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W341.5)」七、（二）、「水中砷檢測方法－連續流
動式氫化物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W434.5)」 七、（四）
或「水中砷檢測方法－批次式氫化物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W435.5)」 七、（四）。

（3）使用 CVAA 檢測，請參見「水中汞檢測方法－冷蒸氣原子
吸收光譜法 (NIEA W330.5) 」七、（二）至七、（四）。

（4）使用 ICP-AES 檢測，請參見「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
法 (NIEA M104.0)」七、（三）。

（5）使用 ICP-MS 檢測，請參見「感應耦合電漿質譜法 (NIEA
M105.0)」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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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樣品分析

（1）使用 GFAA 檢測，請參見「石墨爐式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M113.0)」七、（二）。

（2）使用 HGAA 檢測，請參見「水中硒檢測方法－批次式氫化
物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W340.5)」七、（四）至七、
（五）、「水中硒檢測方法－自動化連續流動式氫化物原
子 吸 收 光 譜 法 (NIEA W341.5) 」 七 、 （ 三 ） 至 七 、
（四）、「水中砷檢測方法－連續流動式氫化物原子吸收
光譜法 (NIEA W434.5)」七、（二）至七、（三）或「水
中砷檢測方法－批次式氫化物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W435.5)」七、（二）至七、（三）。

（3）使用 CVAA 檢測，請參見「水中汞檢測方法－冷蒸氣原子
吸收光譜法 (NIEA W330.5)」七、（三）。

（4）使用 ICP-AES 檢測，請參見「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
法 (NIEA M104.0)」七、（二）及七、（四）。

（5）使用 ICP-MS 檢測，請參見「感應耦合電漿質譜法 (NIEA
M105.0)」七、（二）及七、（四）。

八、結果處理

wi=
A×f ×V

m
×

100
(100−Mad)

wi：樣品中金屬含量（乾基）(mg/kg)

A：檢量線求得金屬濃度 (mg/L)

f：消化液上機分析時之稀釋倍數

V：消化液定容體積 (mL)

m：粒徑小於 1 mm 之樣品重量 (g)

Mad：粒徑小於 1 mm 之樣品水分含量 (%)

九、品質管制

（一）檢量線查核：每 10 個樣品及每批次分析結束時，執行 1 次檢量
線查核，以檢量線中間濃度附近的標準溶液進行，使用 HGAA 或
CVAA 分析時，其相對誤差值應在 ± 20% 以內，使用其他儀器分
析時，其相對誤差值應在 ± 10%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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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白樣品分析：每批次或每 10 個樣品應至少執行 1 個空白樣品
分析，空白分析值應小於 2 倍方法偵測極限。

（三）重複樣品分析：每批次或每 10 個樣品應至少執行 1 個重複樣品
分析，其相對差異百分比應在 25% 以內。

（四）查核樣品分析：每批次或每 10 個樣品應至少執行 1 個固態生質
燃料參考物質分析，其回收率應在 75% 至 125% 範圍內。

（五）添加樣品分析：每批次或每 10 個樣品應執行 1 個添加樣品分
析，其回收率應在 75% 至 125% 範圍內。

十、精密度與準確度

不同實驗室分析木屑及廢棄橄欖殘餘物中砷、鎘、鈷、鉻、銅、
汞、錳、鉬、鎳、鉛、銻、釩和鋅含量分析數據（乾基）如表一至表
十三。

十一、參考資料

（一）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olid biofuels － Determination of
minor elements. ISO 16968:2015.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底泥及廢棄物中總汞檢測方法－冷蒸
氣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M317.04B，中華民國 105年。

註1：本文引用之所有公告方法名稱及編碼，以環境部最新公告者為
準。

註2：所列溫度為加熱爐或加熱板塊之設定溫度。

註3：所列溫度為微波消化裝置消化液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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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砷測值之統計數據

樣品 n l
o
%

x
mg/kg

SR

mg/kg
CVR

%
Sr

mg/kg
CVr

%

木屑 6 27 10 0.036 0.023 64 0.012 34

廢棄橄欖殘餘物 8 38 7.3 0.60 0.057 9.5 0.036 6.0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一））

符號說明：

n 去除異常值後之實驗室數量

l 無異常分析值之數量

o 重複分析異常值百分比

x 全部平均值

SR 再現性之標準偏差值

CVR 再現性之變異係數

Sr 重複性之標準偏差

CVr 重複性之變異係數

表二 鎘測值之統計數據

樣品 n l
o
%

x
mg/kg

SR

mg/kg
CVR

%
Sr

mg/kg
CVr

%

木屑 13 63 3.1 0.32 0.021 6.4 0.009 2.9

廢棄橄欖殘餘物 8 40 0 0.025 0.0057 23 0.0050 20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一））

表三 鈷測值之統計數據

樣品 n l
o
%

x
mg/kg

SR

mg/kg
CVR

%
Sr

mg/kg
CVr

%

木屑 9 43 4.4 0.34 0.033 9.7 0.010 2.9

廢棄橄欖殘餘物 11 54 1.8 1.04 0.128 12 0.056 5.4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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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鉻測值之統計數據

樣品 n l
o
%

x
mg/kg

SR

mg/kg
CVR

%
Sr

mg/kg
CVr

%

木屑 9 43 4.4 0.37 0.12 31 0.077 21

廢棄橄欖殘餘物 15 72 4 14.3 3.4 24 1.08 7.6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一））

表五 銅測值之統計數據

樣品 n l
o
%

x
mg/kg

SR

mg/kg
CVR

%
Sr

mg/kg
CVr

%

木屑 12 57 6.6 1.29 0.16 12 0.091 7.0

廢棄橄欖殘餘物 15 75 0 25 2.2 8.6 0.85 3.4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一））

表六 汞測值之統計數據

樣品 n l
o
%

x
mg/kg

SR

mg/kg
CVR

%
Sr

mg/kg
CVr

%

木屑 6 27 3.6 0.0072 0.0016 23 0.0010 13

廢棄橄欖殘餘物 10 44 2.2 0.012 0.0048 40 0.0026 22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一））

表七 錳測值之統計數據

樣品 n l
o
%

x
mg/kg

SR

mg/kg
CVR

%
Sr

mg/kg
CVr

%

木屑 14 69 1.4 261 18 6.78 3.78 1.4

廢棄橄欖殘餘物 15 73 2.7 40.2 2.5 6.30 1.46 3.6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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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鉬測值之統計數據

樣品 n l
o
%

x
mg/kg

SR

mg/kg
CVR

%
Sr

mg/kg
CVr

%

木屑 5 23 0 0.0028 0.015 52 0.012 41

廢棄橄欖殘餘物 8 37 7.5 0.22 0.056 25 0.018 8.2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一））

表九 鎳測值之統計數據

樣品 n l
o
%

x
mg/kg

SR

mg/kg
CVR

%
Sr

mg/kg
CVr

%

木屑 10 47 0 0.60 0.103 17 0.042 7.0

廢棄橄欖殘餘物 11 54 1.8 12.5 0.82 6.5 0.68 5.4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一））

表十 鉛測值之統計數據

樣品 n l
o
%

x
mg/kg

SR

mg/kg
CVR

%
Sr

mg/kg
CVr

%

木屑 9 41 10.9 0.75 0.117 16 0.072 9.6

廢棄橄欖殘餘物 13 56 6.7 3.83 0.575 15 0.357 9.3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一））

表十一 銻測值之統計數據

樣品 n l
o
%

x
mg/kg

SR

mg/kg
CVR

%
Sr

mg/kg
CVr

%

木屑 5 25 0 0.013 0.0042 31 0.001 10

廢棄橄欖殘餘物 5 24 4 0.094 0.014 15 0.010 11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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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釩測值之統計數據

樣品 n l
o
%

x
mg/kg

SR

mg/kg
CVR

%
Sr

mg/kg
CVr

%

木屑 9 42 4.5 0.076 0.018 23 0.009 12

廢棄橄欖殘餘物 11 51 7.3 4.26 0.45 11 0.21 4.9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一））

表十三 鋅測值之統計數據

樣品 n l
o
%

x
mg/kg

SR

mg/kg
CVR

%
Sr

mg/kg
CVr

%

木屑 15 70 5.4 13.8 1.94 14 0.67 4.8

廢棄橄欖殘餘物 15 71 5.3 18.2 1.97 11 0.83 4.5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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